
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
经费（寄宿制生活费）

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那仁花
18999601895

巴州教育局 实施单位 巴州第三中学

年度资金总额：

其中：财政拨款

其他资金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数量指标
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（≥
**人）

≥16人

接受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
子女占比（≥**%）

≥11%

资助标准达标率（100%） =100%

时效指标 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 （ 100%） =100%

成本指标
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生均资助标准
（**元/学年）

=1250元/学年

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受
资助的比例（≥**%）

=100%

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升学率（≥
**%）

=100%

显著提升贫困生受教育能力 显著提升

受助学生满意度（≥**%） ≥95%

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（≥**%） ≥95%

注：1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2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3.“财政拨款”，项目涉及的全部财政资金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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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满意度指标

质量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2.51

2.51

年度目标

落实义务教育国家资助对学校寄宿学生的补助政策，满足寄宿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附件3-1：

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2019年度）

项目名称

主管部门


